
 

 

 

 

「Travel with Points憑分旅游–手機兌換服務」條款及細則  

 
1. 此推廣由 2025年 4月1日至 6月 30日 (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期」 )。  

2. 「Travel with Points憑分旅游–手機兌換服務」(「本服務」)適用於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

旗銀行」)發行的Citi PremierMiles信用卡基本卡客戶(「客戶」)(「認可卡」)，並受以下條款及

細則約束。 

3.  客戶須於Citi Mobile® 流動理財手機程式兌換。 

4. 本服務僅適用並應用於客戶以認可卡的特選簽賬並按花旗銀行的全權酌情權而決定(「特選簽

賬」)。特選簽賬於特選商戶或特選商戶類別並將根據以下商戶類別代碼 Merchant Category 

Code (MCC) 所界定的零售交易。 

商戶類別代碼 (MCC) 描述 

MCC 3000-3350 航空公司，航空運輸業 

MCC 4511 航空公司，航空運輸業：未分類別 

MCC 3501-3999 住宿 - 酒店，汽車旅館，度假村 

MCC 7012 分時度假 

MCC 7033 拖車公園和露營地 

MCC 4722 旅行社和旅遊運營商 

商戶類別代碼Merchant Category Code (MCC)以VISA/MasterCard®國際組織的定義及商戶的收單行

設定為準。收單銀行提供商戶使用的信用卡支付設施，並根據其對賬戶的判斷，決定並應用最

能描述商戶活動的 MCC。花旗銀行不會決定商戶的 MCC。 

5. 以本服務兌換之賬單信用額（「賬單信用額」）僅適用於最多過去60日內，客戶於指定信用卡

所作之目前月結單期間及未出賬之認可特選簽賬。 

6. Citi Mobile® 流動理財手機程式會顯示合資格客戶有關認可卡賬戶當時可使用之Citi ThankYouSM 

Rewards 積分(「積分」)餘額。合資格客戶每次兌換最高可達該項特選簽賬的折實簽賬金額或認

可卡賬戶當時可使用之積分餘額(以較低者為準)。合資格客戶每次兌換需達最低兌換額，取決

於Citi Mobile® 流動理財手機程式所顯示之最低所需積分及其最高兌換上限將根據第 11條所釐定。  

7. 適用之兌換額及所需積分(「兌換率」)會以每次兌換所顯示的為準。兌換率隨情況而異，並會

不定時由花旗銀行自行作出更改。  

8. 當合資格客戶確認兌換後，合資格客戶贊成、接受及同意花旗銀行將於認可卡賬戶中扣除兌換 

賬單信用額所需之積分(「兌換」)，以用作抵銷特選簽賬。  

9. 合資格客戶使用本服務及獲取賬單信用額時，其認可卡賬戶均須有效。以積分兌換之賬單信用

額將於兌換日起5日內由花旗銀行存入合資格客戶之認可卡賬戶。 客戶可選擇最多5個指定簽賬

以憑分抵銷。 

10. 賬單信用額將會抵銷合資格客戶認可卡下一期之月結單總結欠，而無法抵銷已發出之月結單最

低付款額或總結欠。合資格客戶須依認可卡合約條款每月償還已發出之月結單最低付款額或總

結欠的全數款項。 

11. 每信用卡月結單周期兌換上限為99,999元。 



 

 

 

 

12. 使用本服務無須支付費用。 

13. 花旗銀行有權隨時設定本服務之最高及/或最低積分兌換限制。 

14. 賬單信用額不可用作以下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抵銷認可卡月結單上之利息、銀行費用、最低付款額；或 提取作為現金透支；或 轉讓予其他人、

兌換現金、支票或換取其他優惠。  

15. 如特選簽賬因任何原因而被退回或取消，相對應的賬單信用額將保留於客戶的認可卡賬戶，而

已兌換之積分將不作退還。  

16. 本服務受制於客戶使用的電子設備能否支持本服務，而花旗銀行將不負上任何責任。  

17. 花旗銀行不負責一切與特選簽賬有關貨品或服務事宜。任何有關貨品或服務之責任，一概由有

關商戶負責。 

18. 所有兌換不得取消、退還、交換或換成現金或其他促銷活動。  

19. 若因客戶在自願或非自願(包括但不限於網絡中斷、電子設備故障或系統延誤、受阻或中斷)的

情況下無法進行、呈交及/或處理的任何兌換，花旗銀行概不負責。  

20. 花旗銀行保留隨時暫停或終止本服務及修改其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21. 除特別註明外，本服務受Citi ThankYouSM Rewards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22. 如有任何爭議，花旗銀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23.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